
关于做好 2026 年度聘用合同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
为做好医学部事业编制人员聘用合同管理工作，根据《事业单位

人事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52号）、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规

定》（人社部发〔2023〕6 号）等相关文件规定，现就 2026年聘用合

同续订等工作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聘用合同类型及条件 

聘用合同包括固定期限合同和无固定期限合同。聘用合同到期

时，如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以申请签署无固定期限合同： 

1.在本校连续工作满 10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0 年； 

2.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现任正处级（含）以上行政职务

（如学校文件另有规定，按学校规定执行）。 

二、时间安排和提交材料 

(一)时间安排 

6 月 26 日前，各二级单位完成续订工作，并提交续聘合同材

料。 

(二)提交材料 

1. 续订合同：  

（1）《聘用合同书（无固定期限）》，一式四份，A4 纸双面

打印；部门签字盖章后，医学部人才中心盖章。 

（2）《聘用合同书（固定期限）》，一式四份，甲乙双方各

执一份，医学部人才中心备案一份，个人档案存入一份（部门签字

盖章后只需交到医学部人才中心两份）。 

2.《人事档案调转知情同意书》，一式二份，个人、医学部人

才中心各一份（上一聘期已经填写过此《同意书》，可不重复填

写）。 



3.本单位续签情况总结及名单汇总，加盖本部门公章（如有不

续签老师，请另附不续签情况说明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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